金普新区促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
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（试行）
（草稿）

第一章  总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的《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（2025-2026年）》、辽宁省人民政府印发《辽宁省经济社会若干领域稳增长惠民生政策举措》（辽政发〔2025〕1号）要求，为促进金普新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转型升级，结合金普新区发展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第二章  奖励政策
第二条 鼓励汽车企业提升研发水平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“制造业单项冠军”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奖励；对新备案的独角兽企业给予200万元奖励；对新备案的潜在独角兽企业、种子独角兽企业、瞪羚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奖励。对汽车操作系统、自动驾驶等方面，获得市级以上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，按照上级部门补贴额的20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。
第三条 鼓励汽车产业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。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汽车产业项目，在项目建成投产后，按照不超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10%的比例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上限5000万元。
第四条 鼓励汽车整车制造企业提质升级。对于整车制造企业新引入的乘用车车型，在具备实施条件的前提下，按不同品类给予每个车型不超过10亿元的奖励。
第五条 培育一批汽车产业链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。鼓励企业通过搭建并运营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等方式，培育汽车产业链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，给予运营公司上限不超过500万元的奖励。
第六条 鼓励整车企业稳妥有序开展海外布局。鼓励企业通过搭建保税物流中心，运营汽车外综服平台等方式，培育服务汽车企业通过整车出口、散件出口等方式开拓海外市场，给予运营公司上限不超过1500万元的奖励，给予单个汽车企业上限不超过3000万元的奖励。
第七条 鼓励汽车企业盘活利用闲置资源。对从事汽车及零部件相关生产经营的企业，租赁新区内闲置厂房且租赁期较长的，在租赁期内给予租金奖励；对购买或以兼并重组方式盘活新区内闲置厂房的，在投产后次年度一次性按照不超过资产交易额的2%给予竞买资产或股权投资奖励，最高200万元。
第八条 培育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。
对具备废旧汽车动力电池年处理能力的企业，经评估后一次性奖励100万元，对纳入工信部废旧汽车动力电池“白名单”企业，再一次性奖励200万元。
第九条 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。对于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投资类项目，积极推动国企平台、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原则，在股权投资、金融租赁、厂房建设融资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。
第十条 加强人才引培留用。加大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人才的支持力度，对符合相关要求的人才，分类分档享受交通出行、医疗保健、住房保障等服务。
第十一条 免费提供周转用人才公寓。根据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投资项目需求，免费提供周转用人才公寓，最高不超过50套。
第十二条 降低企业用地成本。做好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用地保障，可按照“弹性出让”“先租后让”等方式予以供地。推行“标准地”供地，探索实施包容性激励约束机制，支持企业“摘牌即开工、竣工即验收、验收即办证”。

第三章  附则
第十三条 对于同一事项同时符合省市区其他政策的，按照“从新、就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，在企业取得省市其他政策支持的基础上，新区对差额部分给予支持。
第十四条 本政策自202x年xx月xx日实施，有效期两年。

7

